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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通過 2004年 11月 1日上次會議的紀要  
 (立法會AS88/04-05號文件 ) 
 
  委員通過 2004年 11月 1日上次會議的紀要。  
 
 
II. 廉政公署呈交的文件: 對發還工作開支的申索管理  
 (立法會AS89/04-05(01)號文件 ) 
 
2.  主 席 歡 迎 廉 政 公 署 ( 下 稱 “ 廉 署 ”) 的 代 表 出 席 會

議。應主席的邀請，防止貪污處處長向委員簡介文件的內容。 
 
 
廉署提出有關區議會的建議  
 
3.  劉慧卿議員察悉，區議員不知悉廉署曾為民政事

務總署檢討 “區議員申請償還工作開支津貼指引 ”(下稱 “區
議員指引 ”)。她詢問防止貪污處在提出建議前有否諮詢區議

員。防止貪污處處長回答，在 2003年年底，民政事務總署要

求該處對區議員指引提出意見。該指引當時正作出修訂，以

配合於 2004年 1月 1日開始的新一屆區議會。防止貪污處在僅

有的短限期內提出建議，該等建議其後獲民政事務總署接

納，並納入區議員指引中。雖然防止貪污處沒有諮詢區議員

的意見，但他相信民政事務總署可能曾進行諮詢。  
 
 
與政黨有關的交易  
 
4.  張文光議員指出，對於透過功能界別獲選的議員

來說，租用與其界別有聯繫的協會的辦事處部分地方，作為

其地區辦事處，是接觸選民的切實有效途徑。同樣地，議員

向該等附屬協會營辦的合作社購買其辦事處所需的項目，亦

屬合理的做法，原因是該等合作社的貨品價格較低，這是眾

所周知的事實。然而，這類交易可能被指不當。張議員就應

否禁止這類交易徵詢防止貪污處的意見。防止貪污處處長回

應時表示，問題的癥結在於此類交易是否透過競爭進行和有

理據支持，以及有關議員曾否作出適當的申報。他補充，整

件事屬程度上的問題。  
 

5.  劉 慧 卿 議 員 同 意 ， 租 用 自 己 擁 有 的 物 業 並 不 可

取。不過，她認為應仔細考慮不同的情況，例如應否准許議

員將其議員辦事處(須支付租金)與其經營的業務設於同一

辦公地方，或租用所屬工會的一間房間作為議員辦事處。她

又詢問防止貪污處處長對議員租用所屬政黨的辦事處的看

法。防止貪污處處長回應，廉署須檢討所涉及的問題後 (例
如可見的利益衝突程度 )，才能提出建議。若無可避免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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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用所屬政黨或附屬機構的辦事處，應設立制度以妥善保存

交易的文件，而該制度應具透明度。黃定光議員表示，可透

過專業估值以確定租金水平是否合理。他認為，共用辦事處

或向相關團體租用辦事處或可節省開支，從而更審慎善用公

帑。  
 
6.  劉慧卿議員建議，若禁止向相關團體租用地方，

廉署應考慮處理任何現有個案的方法。  
 
職員受聘出任超過一個職位 
 

7.  譚香文議員詢問，若議員所聘請的僱員亦為議員

所屬政黨工作，會否被視為令政黨得益。防止貪污處處長認

為，應由立法會決定，立法會議員的僱員應否專注於議員的

立法會工作。  
 
價格  
 
8.  防止貪污處處長在回應鄭經翰議員時表示，不購

買價格最低的物品並沒有違法；問題的癥結是，購物的決定

是否公平，能否作出交代，以及有否存在利益衝突。黃定光

議員表示，購買物品時，價格可能並非惟一的準則；其他因

素，例如售後服務，亦應考慮。  
 
9.  劉 慧 卿 議 員 詢 問 ， 應 否 禁 止 議 員 向 親 屬 購 買 物

品，即使他們提供的價格最低。她亦關注到，議員的助理或

許沒有保留所獲報價的整套資料文件。她建議，發還款項指

引若對報價數目和所需文件類別作出規定，該等規定應非常

明確。主席相信，若有此類規定，亦只適用於某價格水平以

上的交易。  
 
10.  張文光議員贊同主席的意見，即根據所涉及的數

額訂定不同的規定。他又詢問可否向 “朋友 ”購物，以及應如

何界定 “朋友 ”。他闡釋，一名印刷商為議員印製刊物一段長

時間後，可能成為該位議員的朋友，而這位朋友的收費可能

最具競爭力。  
 
一般原則  
 
11.  石禮謙議員認為，立法會秘書處的發還款項指引

已非常清晰和詳盡。在行使酌情權時，議員須公平正直地判

斷那些做法可予接受，而他們的交易應向市民公開。他認為

就某類交易而言，可能有需要申報利益，但公平價格至為重

要。他歡迎廉署進行檢討，希望有助堵塞任何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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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張文光議員認為，原則上，議員應避免陷入令他

們可能受牽連的境況，例如聘請親屬，即使他們可向公眾披

露所涉及的利益亦然。至於向所屬政黨租用的辦事處，租金

應訂於合理的市值，同時應設有租金調整機制。他亦支持設

立具透明度的制度，讓公眾可監察議員如何使用公帑。整體

而言，他強調公帑的使用，應被公眾視為合情、合理和合法。 
 
13.  鄭 經 翰 議 員 認 為 ， 由 於 議 員 應 對 其 道 德 行 為 負

責，亦須對選民作出交代，因此無需訂定過於僵硬的規定。

黃定光和石禮謙議員亦同意，過於仔細、繁複和僵硬的規定

並不切實可行。黃議員補充，公眾會判斷何者為公平，何者

不然。石議員認為，重點在於是否有人從此類交易中不公平

地獲益。若有這情況，即使物品的價格最低，亦不能接受。 
 
正確描述向議員提供的財政資源  
 
14.  劉慧卿議員提醒防止貪污處，向議員提供的財政

資源應稱為 “開支償還款額 ”而非 “津貼 ”。該等開支償還款額

是基於實際開支，有別於屬公務員薪酬的一部分的 “津貼 ”。 

 

廉署的檢討範圍和所需時間 
 

15.  劉慧卿議員詢問廉署檢討的範圍，並建議防止貪

污處應研究議員一些發還款項的申領，才提出建議，防止貪

污處處長回應時表示，他們會檢討現時為立法會議員訂定的

發還款項指引，並會參照其他國家的做法和經驗。該處亦會

諮詢議員、其助理和立法會秘書處，以助進行檢討工作。檢

討需時約兩個月。委員支持廉署的檢討，並歡迎防止貪污處

訪問他們的辦事處，以便更深入瞭解他們的運作。 

 

16.  因應劉慧卿議員的建議，主席要求秘書處擬備文

件，提交內務委員會，告知議員有關廉署的檢討工作，並徵

求議員與防止貪污處合作。 

秘書處

 

(廉署的代表於此時離席。) 

 
 
III. 其他事項  
 
資源不足 
 
17.  鄭經翰議員指出，開支償還款額不足以讓他營運一

間地區辦事處。譚香文議員則表示，對她來說，有關款項足

夠應用。鄭議員認為，直選議員的需要有別於透過功能界別

選出的議員。不同選區的選舉開支最高限額均有差別，反映

當局承認不同選區的覆蓋面積各有不同。同樣地，由不同途

徑及選區選出的議員，其開支償還款額亦應有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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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石禮謙議員同意，開支償還款額應設定於適當水

平，足以讓議員為其選區服務。他質疑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

會議成員及立法會議員薪津獨立委員會是否完全明白立法

會議員的工作，以及會否傾向採納政府當局的觀點。 

 

19.  劉慧卿議員提醒委員，議員可將其超逾申領限額的

開支提交秘書處核證，以證明工作開支償還款額並不足夠。

然而，她預計這些超逾申領限額的開支或許未能反映議員所

需的財政資源，因為部分議員可能財政上沒有能力資助其立

法會工作。  
 
退休保障  
 
20.  鄭經翰議員亦指出，由於議員在其工作生涯中，將

黃金歲月投入立法會的工作，他們應獲提供退休保障。  
 
 
21.  秘書長答允提供背景資料文件，闡述過往就開支

償還款額的水平及退休福利進行的討論。主席同意應邀請

政府當局出席下次會議，討論上述兩項事宜。  

秘書處

   
 
 
IV. 下次會議日期  
 

 

22.  下次會議將於 2004年 12月 6日 (星期一 )下午 4時 30
分舉行。  
 
23.  會議於下午 5時 42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4年 12月  


